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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拉宝(百度超竞价营销软件)销售合同

许可方：温州康胜网络传媒工作室    被许可方：XXXX 
（简称甲方）   康胜网络           （简称乙方）无锡xxx
地址：温州市西山东路245号C12幢504室   地址：无锡xxx
电话：0577-81529555         电话： 0510-xxxxx
甲方根据乙方要求，结合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实际情况，乙方向甲方购买一套”易拉宝”软件。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使用合同：

1、 效果标准

甲方保证所许可的易拉宝软件产品安全使用，效果理想，并做好技术跟踪服务和在线电话解答。保证客户需要的词在联想区和相关搜索位置出现，但不保证绝对的位置和绝对的天数。
乙方在取得甲方提供的软件注册码后，不得以任何形式供第三方个人企业单位使用，不得超出本身约定的主词和主产品词的相关范围(乙方优化的主词或者主产品词为_________________),并保证软件不外泄。

为防止甲方软件被恶意传播和盗用，甲方规定企业客户只能使用两个主大类。
甲方不保证乙方使用的词是否为非法词汇，甲方不确保该类词汇百度是否有过滤。
2、 软件版权及使用权

本合同许可的是软件的一自然年周期使用权，许可使用的“易拉宝”属温州康胜网络传媒工作室所有，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乙方按本合同条款规定支付合同书上所列软件产品的全部软件使用许可费，甲方授予乙方上述软件产品的合法使用权。

3、 软件使用许可费

乙方向甲方购买的“易拉宝”的使用许可费为____________元（大写： _ _仟_ _佰_ __拾_ _元 整），

4、 付款

乙方按下述付款期限，以转帐方式将上述软件使用许可费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宝）。
5、 交货方式

6、 甲方有义务帮助乙方安装好易拉宝的软件，并发送软件注册码给乙方，确保乙方能正常有效的使用该软件产品。
7、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造成本合同不能执行，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

额为本合同金额的20%。
8、 本合同一式_贰份，甲方持_壹_份，乙方持 _壹__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行生效。

9、 免责约定

因个别不确定自然因素产生本软件功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机器损坏，使用搜索平台功能改版或者限制，甲方不需负有责任。
甲方：温州康胜网络传媒工作室      乙方：XXXX
代表： 张永秋                             代表：孙xxx
公章：                                     公章：
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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